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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0507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珠海港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5-049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全资企业借款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一、担保事项概述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全资企业珠海经济特区

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电力集团”）拟向中国银行珠海分

行申请金额 1.9 亿元人民币、期限 60 个月的借款，利率水平不低于银行

同期贷款基准利率且上浮比例不高于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 5%，电力

集团以其持有的广珠发电责任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珠公司”）18.18%

股权进行质押，并由公司为上述借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。 

公司于 2015 年 6 月 18 日召开第八届董事局第七十四次会议，对上

述担保事项进行审议，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8 人，同意 8 人。该事

项无需政府有关部门批准，因含本次担保金额在内的公司连续 12 个月内

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资产总额 30%，该事项需提交股东大

会审议。 

   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珠海经济特区电力开发集团有限公司。注册地点：珠海市吉大景山

路 92 号 12 楼；法定代表人：时启峰；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.5 亿元；经

营范围：电力项目投资及其他项目投资等。 

截止 2014 年底，电力集团经审计资产总额 111,055.69 万元，负债总

额 56,191.29 万元，净资产 54,864.40 万元，营业收入 137.14 万元，营业

利润 4,502.98 万元，净利润 4,502.18 万元。截止 2015 年 3 月 31 日，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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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集团未经审计资产总额 104,796.73 万元，负债总额 50,357.26 万元，净

资产 54,439.47 万元，营业收入 1.01 万元，营业利润-424.43 万元，净利

润-424.93 万元。 

三、担保及质押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由公司为电力集团的贷款提供全额连带责任保证； 

（二）电力集团以其持有广珠公司 18.18%的股权进行质押； 

（三）在中国银行珠海分行开立接受并购贷款的专用账户和一般结

款账户，广珠公司 18.18%股权的分红款回笼到该账户。 

四、董事局意见 

电力集团为公司的全资企业，公司为其提供上述担保，可支持其获

得项目拓展和管理运营的必要资金，助力公司电力能源板块的快速发展。 

五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止本报告日，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40,416 万元，

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213,405 万元，合计担保额为 253,821

万元，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95.99%（注：以上数据含本次

董事局会议审议的担保金额）。无逾期担保事项。 

六、其他 

公司将在定期报告中对该事项的进展情况进行披露。 

 

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

2015 年 6 月 1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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